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六年度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實施計畫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撥付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系統承裝業 
（蓋章）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太陽光電 
設置地點 

 

建 築 物 
使用執照號碼 

 
本局核准補助
許可函文文號 

 

太陽光電使用執照號碼 
或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文號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
併聯文號 

 

申請補助類型 
□應申請建築執照 

□太陽光電應申請設置於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上。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併同建築物建造執照提出申請。 

□免申請雜項執照：太陽光電免申請雜項執照。 

太陽光電 
申請設置容量 

峰瓩（KW） 申請補助金額 
金額試算式:           (元) 

新台幣                元 

申請文件 
(一式二份) 
 

(每張文件須蓋申

請人印章及加蓋正

影本相符章)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築物位置圖、基地地盤圖及現況圖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規劃設計圖說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施工前、中、後現場照片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領據 

□實際支用費用明細表及費用單據影本(明細表總金額及單據總金額需相符)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太陽光電發電系併聯完成證明文件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核准補助許可函文影本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使用執照或免請領雜項執照備查函影本 

□切結書 

□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文字須清晰)(金融機構匯款代碼 7位數)。 

□上開文件燒錄製成電子檔光碟一份，格式為 pdf檔 

附件 2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位置圖、基地地盤圖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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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施工前、中、後及四周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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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施工前、中、後及四周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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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 

領    據 

本人                      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六年

度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規定，向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申請位於本市                           號建築物(地

號：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

建築物共設置           峰瓩(KW)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茲已收到高

雄市政府工務局補助款新台幣                  元整。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際支用費用明細表(附費用單據影本) 

中華名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   價 金   額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計   

總額新台幣：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為申請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

一案，已充分了解並同意「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六年度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實施計畫」之各項規定，茲依照上開計畫規定辦理申請補助手續，保證完全

符合申請條件及下列切結事項屬實。 

 

(一)本申請補助案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未曾向本國政府機關提出申請補助。 

(二)本申請補助案所提出之文件未有虛偽情事。 

(三)本申請補助案願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六年度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四)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費用確實由申請人自行出資建置。 

上開各項如有不實或違反上開情事之ㄧ者，由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撤銷本案補助，

並繳回原補助金額並加計利息暨負其衍生之後果責任，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  致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